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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

第一次会议决议

根据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——规范运作》以及《中

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的独立董事，于 2026 年 3 月 20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

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，针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拟审议的

相关议案进行了审核，并审阅了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《关于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

份有限公司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、贷款等金融业务的专项说明》。经审

核，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相关议案及报告，并形成决议如下：

一、关于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情况确认及 2026 年度日常性关

联交易预计的议案

我们认为：公司关于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情况的确认及 2026 年度日

常性关联交易的预计系基于公司经营的实际需求，遵循了公平、公正、自愿、诚

信的原则，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。关联交易定价公允，不存

在利益输送的情形，决策程序符合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不存在损

害公司或股东利益，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我们一致同意《关

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情况确认及2026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

议案》，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。

二、关于与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

我们认为：公司与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拟签订的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系基于

公司经营的实际需求，遵循了公平、公正、自愿、诚信的原则，符合相关法律、

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，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

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我们一致同意《关于与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关联交易

框架协议的议案》，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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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关于与中国铁建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

我们认为：公司与中国铁建财务有限公司拟签订的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系基于

公司经营的实际需求，遵循了公平、公正、自愿、诚信的原则，符合相关法律、

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，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

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我们一致同意《关于与中国铁建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

框架协议的议案》，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。

四、关于中国铁建财务有限公司风险持续评估报告的议案

我们认为：《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铁建财务有限公司风

险持续评估报告》具备客观性和公正性，充分反映了财务公司的经营资质、业务

和风险状况，财务公司经营资质、内控建设、经营情况均符合开展金融服务的要

求，公司与财务公司开展的金融服务业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

符合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

形。我们一致同意《关于中国铁建财务有限公司风险持续评估报告的议案》，并

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。

五、关于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、

贷款等金融业务的审核意见

我们认为：公司与中国铁建财务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进行的关联交易系基于

公司正常经营活动所需，遵循了公平、公正、自愿、诚信的原则，交易定价公允、

合理，不存在影响公司资金独立性、安全性的情形，不存在被关联方占用的风险，

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

独立董事：吴云天、王金星、曹丰

2026 年 3 月 20 日


